
 

兆豐產物汽車費用補償保險 

理賠注意事項 

 

一、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事故時，應按下列

規定辦理： 

（一）被保險人應於事故發生後立即通知本公司。 

（二）提供本公司危險事故發生之證明文件，並協助本公司調查事實。 

（三）隨時接受並協助本公司指派人員之勘查。 

（四）提供本公司要求之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。 

 

二、理賠申請應提供之相關文件： 

被保險人申請理賠，應檢具下列文件：  

(一)理賠申請書（格式由本公司提供）。  

(二)被保險汽車之行車執照影本。  

(三)定期保養紀錄。  

(四)里程紀錄。  

(五)瑕疵修復項目與紀錄。 

(六)被保險汽車首次買賣契約暨交車文件及第二次交易買賣契約（兩份契約

之賣方皆需為被保險人）。 

(七)被保險車主簽署之換車同意書或退費申請書。  

(八)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。  

 

※本公司得視個案狀況要求被保險人提供其他必要文件。 

 

 


